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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66 证券简称：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：2025-064

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变更注册资本、取消监事会并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及部分治理制度

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5年10月27日召

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取消监事会的议案》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及《关于

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》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变更注册资本情况

2024年11月28日，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

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提案》，同意公司对2022年限

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名已离职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.2万股限制

性股票及67名激励对象（不含上述离职的激励对象）持有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所

对应的剩余不得解除限售的33.54万股限制性股票，合计37.7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。

截至2025年2月5日，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

述6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6.33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，

剩余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应被回购注销的1.41万股限制性股票因被司法冻结，未

能办理回购注销手续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应被回购注销的1.41万股限制

性股票已解除司法冻结，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

成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，由此公司总股本由741,623,525股变更为

741,609,425股，公司对《公司章程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了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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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取消监事会的依据及相关安排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制度规则实

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将不再设

置监事会及监事岗位，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，公司《监事会议

事规则》相应废止，同时对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公司制度中涉及监事会、监事的

相关条款进行修订。

为保障公司治理架构调整的平稳有序推进，公司现任监事会在公司2025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设置事项前，仍将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中有关监事会、监事的规定，履行

监督职责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及部分公司治理制度

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董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

规则》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对部分

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性梳理、修订，并制定了部分新的治理制度，具体如下：

序号 公司制度 修订情况

1 《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25
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取消监事

会事项进行修订，详见《公司章程修订对照

表》。

2 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

1、删除“监事”、“监事会”相关描述；

2、根据法律法规修订完善。

3 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4 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

5 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

6 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

7 《独立董事制度》

8 《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》

9 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》

10 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

11 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

12 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

13 《内部控制制度》

14 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

15 《内部审计制度》

16 《股东、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

其变动管理制度》

17 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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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《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》

19 《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》

20 《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》

21 《合同管理制度》

22 《风险投资管理制度》

23 《重大资金往来控制制度》

24 《内部问责制度》

25 《对外捐赠管理制度》

26 《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》

27 《突发事件危机处理应急制度》

28 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》 制定

29 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》 制定

30 《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制度》 制定

31 《职工代表董事选任制度》 制定

上述制度修订事项已分别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第七届监事会第

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其中序号1-8项制度待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

过后生效。修订后的制度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。

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在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

本议案后全权办理变更登记、公司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。具体变更及备案登记最

终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备案、登记的内容为准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；

2、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


